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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海商法》第四章的强制适用

韩立新，姜泽慧
（大连海事大学 法学院，辽宁 大连　 １１６０２６）

　 　 摘要：《海商法》第四章的强制性规定只有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经冲突规范指引确定《海商法》为准据法时才得

以适用。 然而，英国、美国等国家的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强制适用于（进）出口本国的提单，即具有强制适用效力。 《海
商法》第四章的强制适用既具有保护托运人和收货人的利益、简化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法律适用及明确当事人权利义

务的现实需求，也符合国家行使立法管辖权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要求，而且，并不会产生影响国际私法立法的多边主

义趋势以及不利于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律统一的不利后果。 在比较《海商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和《海商法（修改

送审稿）》所分别采取的单边冲突规范方案和“直接适用的法”方案的基础上，认为通过“直接适用的法”方案规定

《海商法》第四章的强制适用效力更为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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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６ 日，时任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副庭长王淑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修改建议稿）审
核研究第一次会议上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简称《海商法》）第四章没有规定强制适用范围，且该

章也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简称《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４ 条规定的

“强制性规定”，导致在很多情况下该章不能被中国法院直接适用。 能否参照美国 １９３６ 年《海上货物运输

法》，规定《海商法》第四章的强制适用，是《海商法》修改过程中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①

《海商法》第四章的强制适用是指《海商法》第四章强制适用于进出中国港口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 现

行《海商法》第四章虽然是强制性规定，但其不具有强制适用效力。 具体来说，根据《海商法》第 ４４ 条，②海上

货物运输合同、提单以及其他运输单证中的任何条款，均不得违反《海商法》第四章的规定，凡违反《海商法》
第四章规定的条款，均被认定为无效条款。 《海商法》第 ４４ 条和第 ４５ 条③确立了该法第四章的根本宗旨，即
《海商法》第四章是要规定承运人最高限度的权利和最低限度的义务，以防止承运人在运输合同，特别是在

事先印制的提单中随意减轻其义务或增加其权利。④ 然而，《海商法》第四章的强制性规定仅在海上货物运

输合同经冲突规范指引确定《海商法》为准据法时才得以适用。⑤ 具体理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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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虽然《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４ 条规定了涉外民事关系中强制性规定的直接适用问题，①即

“直接适用的法”，②但是强制性规定与“直接适用的法”并不等同。 可以说，所有的“直接适用的法”都是国

内法中的强制性规定，但不能说，所有的国内法中的强制性规定都是“直接适用的法”，③即国内法中强制性

规定的范围比“直接适用的法”的范围更广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

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简称《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解释（一）》）第 ８ 条④对《涉外民事关系

法律适用法》第 ４ 条的强制性规定进行了细化，但《海商法》第四章的强制性规定不属于该条前 ５ 项所列举

的具体情形，也不属于该条第 ６ 项规定的“应当被认定为强制性规定的其他情形”。⑤

第二，虽然《海商法》第 ２６９ 条允许当事人合意选择涉外海商合同所适用的法律，同时规定“法律另有规

定的除外”，⑥但应当认为，其中的“法律”是指冲突法意义上的强制性规定，⑦而不包括《海商法》第 ４４ 条。
而且，从文义解释的角度来看，《海商法》第 ４４ 条强调的是当事人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提单或者其他运输

单证中约定的条款内容违反第四章规定时，相关条款无效，其着眼点在于“条款”及“条款内容”，⑧其所指向

的是条款所规定的承运人和托运人的权利义务。 然而，当事人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提单或者其他运输单证

中约定适用外国法的条款本身并不包括承运人和托运人的权利义务等内容，《海商法》第四章也未对当事人

选择适用外国法作出禁止性规定。 因此，约定的法律适用条款本身不可能因违反《海商法》第四章强制性规

定而无效，故难以将《海商法》第 ４４ 条认定为《海商法》第 ２６９ 条中的“法律另有规定”的情形。⑨

交通运输部于 ２０１８ 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修订征求意见稿）》（简称《海商法（修订征求意

见稿）》）第 １６．２ 条第 ２ 款和其于 ２０２０ 年提交司法部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修改送审稿）》（简称

《海商法（修改送审稿）》）第 ５１ 条第 １ 款均规定了《海商法》第四章的强制适用效力。 但是，交通运输部于

２０１８ 年发布的《海商法》修订说明以及于 ２０２０ 年提交司法部审议的《海商法（修改送审稿）》的附件中均未

对《海商法》第四章强制适用的理由作出解释。 《海商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和《海商法（修改送审稿）》关
于《海商法》第四章强制适用的规定，引发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争论，争议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

有无必要规定《海商法》第四章的强制适用效力；二是如有必要，那么应当如何规定。 笔者拟在考察英国、美
国等国家的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强制适用的基础上，分析《海商法》第四章强制适用的现实需求和理论依据，
澄清关于《海商法》第四章强制适用的误解，并对《海商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和《海商法（修改送审稿）》提
出的具体方案展开评析。

二、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强制适用的国际考察：以英国和美国为例

主张《海商法》第四章应当强制适用的主要理由之一为世界主要国家规定了其海上货物运输法律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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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４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有强制性规定的，直接适用该强制性规定。”
“直接适用的法”是指在涉外民商事案件中无须援引法院地的冲突规范而可以直接适用于案件的强制性法律规定。 参见杨华：《“直

接适用的法”论要》，载《理论月刊》２０１３ 年第 ８ 期，第 ８４ 页。
参见杨华：《“直接适用的法”论要》，载《理论月刊》２０１３ 年第 ８ 期，第 ８５ 页。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解释（一）》第 ８ 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公共利益、当事人不能通过约定排除

适用、无需通过冲突规范指引而直接适用于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条规定
的强制性规定：（一）涉及劳动者权益保护的；（二）涉及食品或公共卫生安全的；（三）涉及环境安全的；（四）涉及外汇管制等金融安全的；（五）
涉及反垄断、反倾销的；（六）应当认定为强制性规定的其他情形。”

参见王淑梅、侯伟：《关于〈海商法〉修改的几点意见》，载《中国海商法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第 ９ 页。
《海商法》第 ２６９ 条规定：“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合同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

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
参见佟尧、王国华：《中国海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完善之研究———〈海商法〉第十四章修改的必要性及具体建议》，载《中国海商法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第 ６ 页。
参见佟尧、王国华：《中国海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完善之研究———〈海商法〉第十四章修改的必要性及具体建议》，载《中国海商法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第 ６ 页。
参见佟尧、王国华：《中国海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完善之研究———〈海商法〉第十四章修改的必要性及具体建议》，载《中国海商法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第 ６ 页。
《海商法（修订征求意见稿）》第 １６．２ 条第 ２ 款规定：“尽管有前款规定，约定的或者实际的装货港或者卸货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

的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应适用本法第四章的规定。”
《海商法（修改送审稿）》第 ５１ 条第 １ 款规定：“除第八节另有规定外，本章规定应当适用于装货港或卸货港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的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
参见袁发强、卢柏宜：《〈海商法〉第四章“强制适用”之合理性探究》，载《中国海商法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第 ３⁃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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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适用效力。① 例如，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等国家的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强制适用于其出口提单，美
国、法国、比利时、利比里亚等国家的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强制适用于进出口本国的提单。② 限于篇幅，笔者拟

以英国和美国为例，考察其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强制适用的立法与实践。
（一）英国海上货物运输法律的强制适用

英国是《修正 １９２４ 年统一提单的若干法律规则的国际公约的 １９６８ 年议定书》 （简称《海牙－维斯比规

则》）的缔约国。 英国 １９７１ 年《海上货物运输法》第 １ 条第 １ 款将《海牙－维斯比规则》纳入其中，并在第 １ 条

第 ２ 款规定《海牙－维斯比规则》具有法律强制力。 根据《海牙－维斯比规则》第 １０ 条规定，如果两个不同国

家的港口之间的货物运输是从一个缔约国的港口起运的，那么《海牙－维斯比规则》应当适用于该海上货物

运输提单，因此，英国 １９７１ 年《海上货物运输法》第 １ 条第 ３ 款规定该法强制适用于其出口提单。③

在英国的司法实践中，关于 １９７１ 年《海上货物运输法》强制适用于英国出口提单的典型案例是“Ｔｈｅ
Ｈｏｌｌａｎｄｉａ 案”。④ 在该案中，原告将一台机器通过属于被告承运人的荷兰籍船舶由苏格兰运往荷属西印度群

岛，提单中包含了适用荷兰法律的法律选择条款以及争议由阿姆斯特丹法院管辖的管辖权条款。 在卸货时，
机器因掉落而遭受严重损坏，损失金额约为 ２２ ０００ 英镑。 原告在英国法院对该荷兰籍船舶的姐妹船“Ｔｈｅ
Ｈｏｌｌａｎｄｉａ”轮提起了对物诉讼。 被告承运人依据提单中的管辖权条款和法律选择条款，申请中止英国的诉讼

程序。 英国上议院认为提单中的法律选择条款无效，理由在于：提单在英国签发，船舶起运港也位于《海牙－
维斯比规则》的缔约国，故提单应适用作为英国法律的《海牙－维斯比规则》。 如果根据法律选择条款适用荷

兰法律，那么承运人的赔偿责任将依据荷兰所加入的《１９２４ 年统一提单的若干法律规则的国际公约》（简称

《海牙规则》）而被限制在 ２５０ 英镑左右，低于依据《海牙－维斯比规则》第 ３ 条第 ８ 款所确定的 １１ ０００ 英镑

左右的责任限额，故法律选择条款无效。
“Ｔｈｅ Ｈｏｌｌａｎｄｉａ 案”的判决由英国上议院于 １９８３ 年作出，当时英国关于合同法律适用的法律选择规则主

要通过判例确定，该案对英国出口提单中法律选择条款效力的认定也被后续有关案例所遵循。 后来，英国关

于合同法律适用的大部分法律选择规则先后被欧共体 １９８０ 年《合同之债法律适用的罗马公约》（简称《罗马

公约》，适用于合同生效时间晚于 １９９１ 年 ４ 月 １ 日的合同）和欧盟 ２００８ 年《合同之债法律适用条例》（简称

《罗马条例 Ｉ》，适用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以后订立的合同）所取代。⑤ 总体而言，《罗马公约》和《罗马条

例 Ｉ》规定的法律选择规则与英国加入这两个公约前所采取的法律选择规则大体相同。⑥ 《罗马公约》和《罗
马条例 Ｉ》均承认当事人合意在合同法律适用问题上的首要地位，同时，也均规定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自由存

在一定的限制，包括《罗马公约》第 ７ 条第 １ 款规定的“强制性规则”⑦和《罗马条例 Ｉ》第 ９ 条第 １ 款规定的

“优先适用的强制性条款”⑧。 纳入《海牙－维斯比规则》的英国 １９７１ 年《海上货物运输法》属于上述“强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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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加］Ｗｉｌｌｉａｍ Ｔｅｔｌｅｙ：《海上货物索赔》（第 ３ 版），张永坚、胡正良等译，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第 ３、２２、７９７、８３２、８４６ 页；

韩立新、王秀芬编译：《各国（地区）海商法汇编：中英文对照》（上卷），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３、３７８、４６３ 页；柯泽东：《国际私法》，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１１８⁃１１９ 页；王彦斌：《我国海商法对提单运输关系强制适用问题研究———以我国涉外海事案件法律适用情
况实证分析为视角》，载《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 年第 ６ 期，第 ５３⁃５４ 页；胡正良等：《〈海商法〉修改基本理论与主要制度研
究》，法律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第 ２００ 页。

英国 １９７１ 年《海上货物运输法》第 １ 条第 ３ 款规定：“在不影响上述第 ２ 款规定的情况下，上述规则应对装船港是英国港口的货物运
输具有法律效力，而不论此运输是否是规则第 １０ 条所述的发生在两个不同国家的港口之间。”参见韩立新、王秀芬编译：《各国（地区）海商法
汇编：中英文对照》（上卷），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３ 页。

［１９８３］ １ ＡＣ ５６５；［１９８３］ １ Ｌｌｏｙｄ’ｓ Ｒｅｐ． １．
Ｊｏｈｎ Ｆ． Ｗｉｌｓｏｎ，Ｃａｒｒｉａｇｅ ｏｆ Ｇｏｏｄｓ ｂｙ Ｓｅａ（７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Ｐｅａｒｓｏｎ Ｕ．Ｋ．，２０１０，ｐ．３２３⁃３２４．
Ｊｏｈｎ Ｆ． Ｗｉｌｓｏｎ，Ｃａｒｒｉａｇｅ ｏｆ Ｇｏｏｄｓ ｂｙ Ｓｅａ（７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Ｐｅａｒｓｏｎ Ｕ．Ｋ．，２０１０，ｐ．３２４．
《罗马公约》第 ７ 条第 １ 款规定：“在依据本公约适用某一个国家的法律时，如果另一个国家与案件的情况具有密切的联系，则对该另

一个国家法律中的强制性规则的效力应给予考虑，但仅限于如下情况：根据该另一个国家的法律，无论适用于合同的是什么法律，该强制性规
则都必须得到适用。 在决定是否应当确认这些强制性规则的效力时，应考虑它们的性质、目的和对其适用或不适用的后果。”参见王秀转：《欧
盟〈关于非合同之债的法律适用条例〉中的法律选择方法与规则评述》，载沈四宝、王军主编：《国际商法论丛》第 １０ 卷，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
第 ４８２ 页。

《罗马条例 Ｉ》第 ９ 条第 １ 款规定：“优先适用的强制性条款是指，被一国认为对维护该国的公共利益，尤其是对维护其政治、社会和经
济利益至关重要而必须遵守的强制性条款，以至于对属于其适用范围的所有情况，不论根据本条例适用于合同的是何种法律，它们都必须予以
适用。”参见邹国勇：《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７ 日关于合同之债法律适用的第 ５９３ ／ ２００８ 号（欧共体）条例（罗马 Ｉ）》，载易继明
主编：《私法》第 ９ 辑第 ２ 卷，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２９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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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和“优先适用的强制性条款”，①而且，这一结论没有被欧盟法院关于“Ｕｎｉｔｅｄ Ａｎｔｗｅｒｐ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ＮＶ （Ｕｎａｍａｒ ） ｖ．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Ｂｕｌｇａｒｅ 案”②和“Ｈｅｌｌｅｎ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ｖ． Ｎｉｋｉｆｏｒｉｄｉｓ 案”③的判决所改变。④

（二）美国海上货物运输法律的强制适用

美国是《海牙规则》的缔约国，但不是《海牙－维斯比规则》的缔约国。 尽管《海牙规则》第 １０ 条仅规定

该公约适用于在任何缔约国签发的提单，但美国 １９３６ 年《海上货物运输法》第 １２ 条第 １ 款规定该法强制适

用于进出口美国的提单。⑤ 美国如此规定的目的在于：第一，实现对外贸易中提单所适用法律的统一和简

化；第二，减少提单各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不确定性；第三，保护从事美国进出口贸易的承运人免受他们在该

法颁布之前所承担的“全面”责任；第四，保护托运人不因在外国法院诉讼或者适用外国法律而获得较低限

额的赔偿。⑥

司法实践中，关于美国 １９３６ 年《海上货物运输法》的强制适用，在“Ｖｉｍａｒ Ｓｅｇｕｒｏｓｙ Ｒｅａｓｅｇｕｒｏｓ ｖ． Ｍ ／ Ｖ Ｓｋｙ
Ｒｅｅｆｅｒ 案”（简称“Ｔｈｅ Ｓｋｙ Ｒｅｅｆｅｒ 案”）⑦前后存在截然相反的态度。 在“Ｔｈｅ Ｓｋｙ Ｒｅｅｆｅｒ 案”之前，法院普遍遵循

“ Ｉｎｄｕｓｓａ Ｃｏｒｐ． ｖ． Ｓ．Ｓ． Ｒａｎｂｏｒｇ 案”（简称“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ｓａ 案”）⑧所确立的原则，通过认定提单中的法律选择条款

无效而使美国 １９３６ 年《海上货物运输法》强制适用，而在“Ｔｈｅ Ｓｋｙ Ｒｅｅｆｅｒ 案”之后，法院则普遍通过认定提单

中的法律选择条款有效而削弱美国 １９３６ 年《海上货物运输法》的强制适用效力。
在“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ｓａ 案”中，一艘挪威船舶将一批钉子和铁丝网从安特卫普运往旧金山，提单中法律选择条

款规定适用装货港国家（比利时）实施的《海牙规则》，提单管辖权条款规定争议由承运人主要营业地所在国

家（挪威）的法院管辖。 收货人在纽约对承运人提起诉讼，主张货物损坏金额达 ２ ６００．２３ 美元。 承运人依据

提单管辖权条款主张纽约地区法院对案件没有管辖权，但上诉法院驳回了承运人的主张，认为管辖权条款本

身违反了美国 １９３６ 年《海上货物运输法》第 ３ 条第 ８ 款。 对于法律选择条款，上诉法院认为，美国 １９３６ 年

《海上货物运输法》的立法精神与美国 １８９３ 年《船只航行、提单及财产运输的某些义务、责任和权利法》（简
称《哈特法》）一脉相承，１９００ 年“Ｋｎｏｔｔ ｖ． Ｂｏｔａｎｙ Ｍｉｌｌｓ 案”⑨的裁判先例对此案仍然适用，并且根据美国

１９３６ 年《海上货物运输法》的序言及第 １２ 条关于其适用范围的表述，认为当事人不能通过约定排除美国

１９３６ 年《海上货物运输法》对进出口美国提单的适用。 随后的案例基本上都遵循了“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ｓａ 案”的结

论，直到美国最高法院对“Ｔｈｅ Ｓｋｙ Ｒｅｅｆｅｒ 案”作出著名的（或者说臭名昭著的）判决。

在“Ｔｈｅ Ｓｋｙ Ｒｅｅｆｅｒ 案”中，一艘日本承运人的船舶载运一批水果从摩洛哥运往美国，提单中的法律选择

条款规定适用日本法，提单管辖权条款规定争议提交日本东京海事仲裁委员会仲裁。 货损发生后，货主在美

国法院起诉承运人，要求其承担货损赔偿责任。 承运人则依据提单管辖权条款要求中止诉讼。 对此，货主主

张日本仲裁员可能不适用美国 １９３６ 年《海上货物运输法》，而可能适用对承运人义务要求相对较低的日本

法，因此，提单管辖权条款和法律选择条款违反了美国 １９３６ 年《海上货物运输法》第 ３ 条第 ８ 款。 尽管在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ｓａ 案”中，外国法院不适用美国 １９３６ 年《海上货物运输法》的可能性足以被认定为违反该法第 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Ｓｉｒ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Ａｉｋｅｎｓ ＆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Ｌｏｒｄ ＫＣ，ｅｔ ａｌ．，Ｂｉｌｌ ｏｆ Ｌａｄｉｎｇ（３ｒ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 Ｌａｗ ｆｒｏｍ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２０，ｐ．５５１．
［２０１４］ １ Ｌｌｏｙｄ’ｓ Ｒｅｐ． １６１．
［２０１７］ Ｉ．Ｃ．Ｒ． １４７．
Ｓｉｒ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Ａｉｋｅｎｓ ＆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Ｌｏｒｄ ＫＣ，ｅｔ ａｌ．，Ｂｉｌｌ ｏｆ Ｌａｄｉｎｇ（３ｒ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 Ｌａｗ ｆｒｏｍ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２０，ｐ．５５１．
美国 １９３６ 年《海上货物运输法》第 １２ 条第 １ 款规定：“本法适用于对外贸易中自美国出口或向美国进口经海路运输的一切运输合

同。”参见韩立新、王秀芬编译：《各国（地区）海商法汇编：中英文对照》（上卷），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３７８ 页。
Ａｌａｎ Ｎａｋａｚａｗａ ＆ Ｂ．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Ｍｏｇｈａｄｄａｍ，ＣＯＧＳＡ ａｎｄ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ｗ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ｉｎ Ｂｉｌｌｓ ｏｆ Ｌａｄｉｎｇ，Ｔｕｌａｎｅ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

１７：１，ｐ．１４⁃１５（１９９２） ．
５１５ Ｕ．Ｓ． ５２８，１１５ Ｓ．Ｃｔ． ２３２２，１３２ Ｌ．Ｅｄ．２ｄ ４６２，１９９５ Ａ．Ｍ．Ｃ． １８１７．
３７７ Ｆ．２ｄ ２００，１９６７ Ａ．Ｍ．Ｃ． ５８９ （２ｄ Ｃｉｒ． １９６７） ．
１７９ Ｕ．Ｓ． ６９，２１ Ｓ．Ｃｔ． ３０，４５ Ｌ．Ｅｄ． ９０ （１９００） ．该案确立了《哈特法》强制适用的原则。 参见［美］Ｇ．吉尔摩、［美］Ｃ． Ｌ．布莱克：《海商

法》，杨召南、毛俊纯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２４１⁃２４２ 页。
美国 １９３６ 年《海上货物运输法》和《哈特法》除在语言措辞或文字风格上有所不同外，在其他许多问题上是十分相似的。 正因如此，

援引后者的判例以解释前者的问题，在美国已成为通常的习惯做法。 参见［美］Ｇ．吉尔摩、［美］Ｃ． Ｌ．布莱克：《海商法》，杨召南、毛俊纯等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１９４ 页。

参见袁发强、卢柏宜：《〈海商法〉第四章“强制适用”之合理性探究》，载《中国海商法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第 ５ 页。
Ｍａｒｔｉｎ Ｄａｖｉｅｓ，Ｆｏｒｕｍ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 Ｍａｎｄａｔｏｒｙ Ｒｕｌｅｓ，Ｌｌｏｙｄ’ ｓ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Ｌａｗ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 ２：２３７， ｐ． ２４５

（２０１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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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第 ８ 款，但在“Ｔｈｅ Ｓｋｙ Ｒｅｅｆｅｒ 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日本法院可能不适用美国 １９３６ 年《海上货物

运输法》或者可能适用日本法的论断为时过早，所以驳回了原告的主张。 同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指出，如
果证明执行外国仲裁条款或者法律选择条款会减轻承运人在美国 １９３６ 年《海上货物运输法》下的义务，那
么该条款将因违反美国的公共政策而被认定无效。 也就是说，美国法院保留了对该案件的管辖权，可以在裁

决执行阶段对外国仲裁条款或者法律选择条款是否减轻承运人的义务进行“第二次审视”。
然而，在提单管辖权条款是法院选择条款而不是仲裁选择条款的情况下，美国法院如果驳回了因违反法

院选择条款而提出的索赔，那么其就没有“第二次审视”的机会了。 因此，“Ｔｈｅ Ｓｋｙ Ｒｅｅｆｅｒ 案”确立的原则在

选择法院的情况下应当十分谨慎地运用。 Ｏ’Ｃｏｎｎｏｒ 法官在“Ｔｈｅ Ｓｋｙ Ｒｅｅｆｅｒ 案”的裁判中就表达了非常谨慎

的态度。 她同意该案的裁决结果，但指出，该案中的此类外国仲裁条款并不剥夺国内法院的管辖权，她不会

毫无保留地拒绝“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ｓａ 案”本身的推理和结论。 然而，在“Ｔｈｅ Ｓｋｙ Ｒｅｅｆｅｒ 案”之后，美国法院并没有谨

慎运用该案确立的原则，而是将该案的判决广泛应用于支持提单中的法院选择条款。① 例如，“Ｍｉｔｓｕｉ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ＵＳＡ），Ｉｎｃ． ｖ． ＭＩＲＡ Ｍ ／ Ｖ 案”②、“Ｆｉｒｅｍａｎ’ ｓ Ｆｕｎｄ Ｉｎｓ． Ｃｏ． ｖ． Ｍ．Ｖ． ＤＳＲ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案”③、“Ｌｉｂｅｒｔｙ Ｗｏｏｄ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ｃ． ｖ． Ｍｏｔｏｒ Ｖｅｓｓｅｌ Ｏｃｅａｎ Ｑｕａｒｔｚ 案”④等均基于“Ｔｈｅ Ｓｋｙ Ｒｅｅｆｅｒ 案”的判决结果，认为提单中的法

院选择条款有效。
基于此，货主利益集团认识到修改美国 １９３６ 年《海上货物运输法》的急迫性，试图通过修改法律来抵消

此判例的影响，从而推动形成了美国参议院 １９９９ 年《海上货物运输法（草案）》。 但是，随着联合国国际贸易

法委员会讨论制定新的海上货物运输国际公约———《联合国全程或者部分海上国际货物运输合同公约》（简
称《鹿特丹规则》），并以美国参议院 １９９９ 年《海上货物运输法（草案）》为蓝本，美国国会表示在《鹿特丹规

则》通过前将不会采取任何行动。 此后，美国参议院 １９９９ 年《海上货物运输法（草案）》便再也没有被提上审

议的日程。⑤

三、《海商法》第四章强制适用的现实需求

如前文所述，英国、美国等国家规定其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具有强制适用效力的目的在于保护托运人以及

承运人的利益，并且实现对外贸易中提单所适用法律的统一和简化，减少提单各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不确定

性。 其中，保护承运人的利益主要体现在保护承运人免受此前所需承担的严格责任。⑥ 如今，《海牙规则》
《海牙－维斯比规则》以及美国 １９３６ 年《海上货物运输法》等普遍规定承运人承担不完全过失责任。 虽然已

经生效的《１９７８ 年联合国海上货物运输公约》 （简称《汉堡规则》）推行完全过失责任原则，但由于《汉堡规

则》的缔约国基本上为航运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且一些缔约国为内陆国家，故完全过失责任原则的适用十

分有限。 在此背景下，保护承运人免受更重的责任，似乎难以成为现阶段一国规定其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强制

适用的现实需求。 而且，对于中国来说，绝大部分进出中国港口的货物由境外航运企业所有或者经营的船舶

承运，⑦而由中国航运企业承运进出中国港口货物的份额非常小，甚至不足 １０％，⑧因此，保护承运人的利益

并非《海商法》第四章强制适用的强烈需求。 对于《海商法》第四章的强制适用，应当参照英国、美国等国家

的立法考量，探讨是否具有保护托运人的利益、实现对外贸易中提单所适用法律的统一和简化、减少各方当

事人权利义务的不确定性的现实需求，并结合中国国情，进行更深层次的挖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Ｍａｒｔｉｎ Ｄａｖｉｅｓ，Ｆｏｒｕｍ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 Ｍａｎｄａｔｏｒｙ Ｒｕｌｅｓ，Ｌｌｏｙｄ’ ｓ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Ｌａｗ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２：２３７，ｐ．２４６⁃２４７
（２０１１） ．

１１１ Ｆ．３ｄ ３３，１９９７ Ａ．Ｍ．Ｃ． ２１２６．
１３１ Ｆ．３ｄ １３３６，１９９８ Ａ．Ｍ．Ｃ． ５８３．
２１９ Ｆ．Ｓｕｐｐ．３ｄ ４９４．
参见吴佳贵：《几家欢喜几家愁（上）———评美国 １９９８ 年〈海上货物运输法〉草案》，载《集装箱化》１９９９ 年第 ３ 期，第 １４⁃１５ 页；张文广：

《海上货物运输法的历史发展及其启示》，载《中国海商法研究》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期，第 １７ 页。
Ｗｉｒｔｈ，Ｌｔｄ． ｖ． Ｓ．Ｓ． Ａｃａｄｉａ Ｆｏｒｅｓｔ，５３７ Ｆ．２ｄ １２７２，１２７９，１９７６ Ａ．Ｍ．Ｃ． ２１７８，２１８８（５ｔｈ Ｃｉｒ． １９７６） ．
参见胡正良等：《〈海商法〉修改基本理论与主要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第 ７８５ 页。
参见《中国海运服务市场中，９０％的货由外籍船舶承运，外国承运人占主角？》，载海事服务网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９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ｎｓｓ．ｃｏｍ．

ｃｎ ／ ｈｔｍｌ ／ ｈｙｇｃ ／ ２０２００１１９ ／ ３３３９０２．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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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下托运人和收货人的利益保护需求

中国是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中国出口国际市场份额连续 １４ 年位居全球首位，①中国进口国际市场

份额连续 １４ 年保持全球第二。② 在此背景下，为持续巩固和促进中国货物贸易发展，中国应当注重保护其

进出口企业的合法利益。 由于中国约 ９５％的进出口货物量通过海运完成，③因此，保护中国出口的海上货物

运输合同中托运人的利益以及中国进口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收货人的利益至关重要。 托运人与承运人之

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由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确定，收货人与承运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依据提单确定，当承运人

违反有关义务时，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有权依据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或者提单向承运人主张权利。 由于各国海

上货物运输法律的具体规定存在一定的差异，故适用不同国家的法律将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 如前所述，绝
大部分进出中国港口的货物由外国承运人承运，同时，进出中国港口的外国承运人所印制的提单几乎均在首

要条款或者法律选择条款中明确规定适用承运人本国法或者某外国法，④这导致了大量持有外国承运人签

发的提单的中国托运人和收货人得不到《海商法》的保护，⑤从而产生中国托运人和收货人的利益保护需求，
并亟需通过修改《海商法》予以回应。

１．中国托运人和收货人免受较低限额赔偿的利益保护需求

托运人和收货人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所面临的风险之一是其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发生灭失或损坏。 当

货物灭失或损坏发生在承运人责任期间内，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有权向承运人主张损害赔偿。 《海商法》第 ５６
条参照《修正（经 １９６８ 年议定书修正的）１９２４ 年统一提单的若干法律规则的国际公约的 １９７９ 年议定书》，规
定承运人对货物灭失或损坏的责任限额是每件 ６６６．６７ 特别提款权或每公斤 ２ 特别提款权，以二者中赔偿限

额较高的为准。 然而，有些国家的法律所规定的赔偿限额低于《海商法》的规定。 例如，美国 １９３６ 年《海上

货物运输法》第 ４ 条第 ５ 款规定，货物灭失或损坏的赔偿责任限额为每件 ５００ 美元。⑥ 在《海商法》第四章不

具有强制适用效力的背景下，当中国进出口美国的货物发生灭失或损坏时，如果当事人约定适用美国法，那
么中国托运人或收货人能够获得的赔偿数额将低于适用中国法获得的赔偿数额。 而且，除了美国之外，世界

上还有 ２０ 多个国家因是《海牙规则》的缔约国而在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上采取《海牙规则》规定的赔偿标

准，即低于《海商法》第 ５６ 条规定的赔偿标准。 因此，如果规定《海商法》第四章具有强制适用效力，那么进

出中国港口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承运人的赔偿责任限额便依据《海商法》确定，中国托运人和收货人就能

够免受较低限额的赔偿。
２．无单放货情形下中国托运人和收货人的利益保护需求

无单放货也是托运人和收货人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可能面临的风险。 承运人无单放货的后果是，已
付款赎单的提单持有人或者发货人持有正本提单却不能实现提单的功能，无法履行下一手贸易合同，无法实

现其进行国际贸易的预期利益，而且，使得国际贸易的安全性受到破坏。⑦

《海商法》第四章第 ７１ 条肯定了提单是承运人保证据以交付货物的依据，⑧只有持有提单且根据该提单

记载有权提取货物的人，才能主张提单项下的提货权。⑨ 然而，在某些国家的法律下，承运人并不是对所有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杜海涛：《我国进出口规模首次突破 ４０ 万亿元 连续 ６ 年保持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国地位》，载《人民日报》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
第 １ 版。

参见《〈２０２３ 中国进口发展报告〉：中国连续 １４ 年稳居世界第二大货物进口国》，载光明网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５ 日，ｈｔｔｐｓ： ／ ／ ｅｃｏｎｏｍｙ．ｇｍｗ．
ｃｎ ／ ２０２３⁃１１ ／ ０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３６９４２８８９．ｈｔｍ。

参见《我国港口吞吐量和海船运力规模十年大幅增长》，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
ｌｉａｎｂｏ ／ ｂｕｍｅｎ ／ ２０２３０７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６８９１２３１．ｈｔｍ。

参见李海：《关于最高院（１９９８）交提字第 ３ 号民事判决书若干问题的思考———兼论“无单放货”纠纷的法律适用问题》，载司玉琢主
编：《中国海商法年刊（２００３）》，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３２８ 页。

参见李海：《关于最高院（１９９８）交提字第 ３ 号民事判决书若干问题的思考———兼论“无单放货”纠纷的法律适用问题》，载司玉琢主
编：《中国海商法年刊（２００３）》，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３２８ 页。

参见韩立新、王秀芬编译：《各国（地区）海商法汇编：中英文对照》（上卷），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３７６⁃３７７ 页。
参见何丽新等：《〈海商法〉修订中重大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 ２０２３ 年版，第 ２６９ 页。
《海商法》第 ７１ 条规定：“提单，是指用以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货物已经由承运人接收或者装船，以及承运人保证据以交付货物的

单证。 提单中载明的向记名人交付货物，或者按照指示人的指示交付货物，或者向提单持有人交付货物的条款，构成承运人据以交付货物的
保证。”

参见何丽新等：《〈海商法〉修订中重大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 ２０２３ 年版，第 ２７１⁃２７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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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的提单都必须凭单放货。 例如，根据美国《统一商法典》第 ７⁃３０３ 条第 １ 款第（ ｃ）项，除非提单另有规

定，承运人在接到不可流通提单的收货人的指示后，只要发货人未有相反指示，且货物已到达提单所注明的

目的地或收货人已占有提单，承运人就可以依指示将货物交付给非提单注明的人或目的地，或者以其他方式

处置货物。① 因此，如果承运人在进出口美国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下签发的是记名提单，那么中国托运人和

收货人很有可能面临无单放货的风险。 而且，由于进出口美国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提单条款往往约定适

用美国法，而现行《海商法》第四章不具有强制适用效力，故即使当事人在中国法院提起诉讼，中国法院也仅

能将美国法作为准据法，判决承运人对托运人或者收货人的无单放货索赔不负赔偿责任。 例如，在“中国·
江苏省轻工业品进出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江苏轻工）诉中国·江苏环球国际货运有限公司（简称江苏

环球）等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②中，原告江苏轻工委托被告江苏环球向美国迈阿密运输一批箱包产品，
被告江苏环球以被告美国·博联国际有限公司（简称美国博联）的名义向原告签发了 ４ 套正本记名提单。
货物出运后，两被告没有收回正本提单便将货物交给记名收货人，造成原告无法收回货款。 武汉海事法院认

为本案所涉提单首要条款是双方当事人对法律适用的选择，符合《海商法》第 ２６９ 条的规定，为有效约定。
依据提单首要条款，本案应适用美国 １９３６ 年《海上货物运输法》。 但美国 １９３６ 年《海上货物运输法》未对承

运人能否不凭正本提单向记名收货人交付货物作出明确规定，故应视为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对该项争议的

处理没有选择适用的法律。 此时，应当依据《海商法》第 ２６９ 条，依照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所适用的法律，即
本案应适用美国法。 武汉海事法院依据美国《统一商法典》有关规定，认定被告美国博联依据提单将货物交

付给指定的记名收货人的行为属于适当交货，符合美国法律规定，因此判决两被告对原告的损失不承担赔偿

责任。
因此，应当充分考虑中国进出口企业可能面临的无单放货风险，规定《海商法》第四章具有强制适用效

力，使得《海商法》第四章成为进出中国港口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准据法，这是保护无单放货情形下中国

托运人和收货人合法利益的有效举措。
３．ＦＯＢ 贸易术语下实际托运人的利益保护需求

在中国对外贸易普遍采用 ＦＯＢ 贸易术语的背景下，实际托运人的利益保护需求十分值得关注。 在 ＦＯＢ
贸易术语下，合同托运人和实际托运人并存，如果承运人将提单签发给合同托运人，那么实际托运人便会因

无法取得提单而丧失对货物的控制权，甚至无法收回货款。
《海商法》第四章第 ７２ 条第 １ 款仅赋予托运人要求承运人签发提单的权利，③而未明确在合同托运人和

实际托运人并存时，承运人应当将提单签发给哪个托运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

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货代纠纷司法解释》）第 ８ 条第 １ 款明确规定，货运代理企业在面对国内卖方和

国外买方交付提单的请求时，应向实际交付货物的卖方交付提单。④ 如此规定的理论基础在于：首先，从提

单的功能来看，提单具有“货物收据”的功能，ＦＯＢ 贸易术语下的实际托运人将货物交给承运人，实际托运人

有权从承运人处取得作为“货物收据”的提单。 其次，从交易安全的角度来看，在 ＦＯＢ 贸易术语下，如果承运

人将提单签发给合同托运人（买方），则可能使实际托运人（卖方）完全丧失在买卖合同下除了诉权之外的其

他救济权利，这无疑给买方提供了违约的机会，不利于国际贸易的交易安全和正常发展。⑤

《海商法》修改延续了保护 ＦＯＢ 贸易术语下实际托运人利益的理念，吸收《货代纠纷司法解释》第 ８ 条

的成功经验，对《海商法》第四章第 ７２ 条进行了完善。 考虑到实际托运人直接向承运人交付货物而非向货

运代理人交付货物的情形，《海商法（修改送审稿）》第四章第 ８２ 条第 ３ 款规定，在合同托运人和实际托运人

同时要求承运人签发运输单证时，承运人应当向实际托运人签发。⑥ 第 ８２ 条第 ４ 款进一步规定合同托运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美国法学会、美国统一州法全国委员会编著：《美国统一商法典》，石云山等译，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１９９０ 年版，第 １３６ 页。
参见湖北省武汉海事法院（１９９９）武海法宁商字第 ８０ 号民事判决书。
《海商法》第 ７２ 条第 １ 款规定：“货物由承运人接收或者装船后，应托运人的要求，承运人应当签发提单。”
《货代纠纷司法解释》第 ８ 条第 １ 款规定：“货运代理企业接受契约托运人的委托办理订舱事务，同时接受实际托运人的委托向承运人

交付货物，实际托运人请求货运代理企业交付其取得的提单、海运单或者其他运输单证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参见余妙宏：《论海上货运代理人交付提单的义务———兼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８ 条

的完善》，载《中国海商法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第 １００ 页。
《海商法（修改送审稿）》第四章第 ８２ 条第 ３ 款规定：“托运人和实际托运人对于同一货物均要求签发运输单证或者电子运输记录的，

承运人应当向实际托运人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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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实际托运人有权要求承运人在运输单证的托运人一栏中载明实际托运人的名称，①以明确实际托运人的

法律地位。
在现行《海商法》第四章不具有强制适用效力的背景下，当事人可以依据《海商法》第 ２６９ 条选择海上货

物运输合同所适用的法律，当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准据法并非中国法时，ＦＯＢ 贸易术语下实际托运人的利

益便无法得到有效保护，而在此次修改《海商法》时规定该法第四章的强制适用效力，则可以满足 ＦＯＢ 贸易

术语下实际托运人的利益保护需求。

（二）简化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法律适用及明确当事人权利义务的需求

在现行《海商法》下，提单所证明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法律适用需要依据《海商法》第 ２６９ 条确定。 然

而，在海事审判实践中，法院并没有很好地运用该条款以确定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法律适用。 法院在很多涉

外案件中往往自觉或者不自觉地适用中国法律，如将涉外案件识别为国内案件、不说明法律适用的理由、对
意思自治原则随意干预、滥用最密切联系原则等，从而使《海商法》第 ２６９ 条形同虚设。② 这种做法着实有损

中国的对外司法形象。 即使中国法院最终适用外国法审理有关案件，也常常在国内外引起较大争议。 毕竟

中国法官在运用外国法律审理案件时，无论是在对外国法律的熟悉程度还是运用水平方面，都面临着巨大的

挑战。③ 规定《海商法》第四章的强制适用效力，在很大程度上既能够避免法院在审理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案

件时适用《海商法》欠缺说服力的问题，也能够避免法院在适用外国法时对外国法理解不准确的问题。 同

时，简化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法律适用的复杂性，能够减轻法官的工作负担，进而提升审判质量，提高审判效

率。④ 而且，规定《海商法》第四章的强制适用效力，能够使有关当事人对其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或者提

单关系中所享有的权利和所负担的义务具有相对明确的预期，减少各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相对不确定性。
综上所述，规定《海商法》第四章的强制适用效力具有必要性。 而且，在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

的系统工程中，“加快推进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⑤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⑥ 目前，《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

诈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简称《反垄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洋环境保护法》（简称《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 （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
等法律已经初步构建了国内公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⑦而国内私法的域外适用则主要依据《涉外民事关系

法律适用法》。 《海商法》作为国内私法中具有较强涉外性和国际性的法律，⑧作出该法第四章具有强制适用

效力的规定，对于国内私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具有示范性意义。 国外立法例已经为《海商法》第四章

的强制适用提供了立法参考，《海商法》修改也已经纳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第一类项目，⑨在此

背景下，明确《海商法》第四章的强制适用效力，是最佳时机。

四、《海商法》第四章强制适用的理论依据

在《海商法》第四章强制适用具有现实需求的背景下，能否在修改《海商法》时对该法第四章的强制适用

作出规定，还需要分析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强制适用是否具有理论依据。 一国海上货物运输法律的强制适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海商法（修改送审稿）》第四章第 ８２ 条第 ４ 款规定：“应托运人或者实际托运人的要求，承运人应当在运输单证或者电子运输记录上
托运人一栏中载明实际托运人的名称。”

参见王彦斌：《我国海商法对提单运输关系强制适用问题研究———以我国涉外海事案件法律适用情况实证分析为视角》，载《重庆交
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 年第 ６ 期，第 ５４⁃５５ 页。

参见王彦斌：《我国海商法对提单运输关系强制适用问题研究———以我国涉外海事案件法律适用情况实证分析为视角》，载《重庆交
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 年第 ６ 期，第 ５５ 页。

参见苏同江：《中国〈海商法〉有关海运提单强制适用问题研究》，载司玉琢主编：《中国海商法年刊（２００７）》，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５５ 页。

《完善法治建设规划提高立法工作质量效率 为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工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６ 日，第 １ 版。
参见霍政欣：《我国法域外适用体系之构建———以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为视域》，载《中国法律评论》 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

第 ４１ 页。
《个人信息保护法》具有公法和私法双重属性，其公法属性构成了该法域外适用的重要基础。 参见唐小然、吴玄：《个人信息保护法的

域外适用研究》，载《青海社会科学》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第 １５６⁃１５７ 页。
参见韩立新编著：《海商法概论》，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版，第 ６ 页。
参见《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载《人民日报》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８ 日，第 ４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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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属于一国国内法的域外效力问题。 国内法的域外效力通常是指国内法对境外的人、行为和财产产生效

力，属于国家立法管辖权的范畴。 国内法具有域外效力是国内法域外适用的前提，国内法的域外适用是指一

国司法机关或行政执法机关将国内法适用于境外的人、行为和财产，是国家行使司法管辖权和执法管辖权的

过程。① 国内法主要在两种情形下具有域外效力：一是通过对法律设定域外效力条款而使该法律具有域外

效力，这种情形往往出现在反垄断法、环境法等公法领域；②二是通过冲突规范指引使本国法得以适用从而

使该法律具有域外效力，这种情形往往出现在民商事领域。③ 域外效力条款和冲突规范都是国家行使司法

管辖权的依据，但设定域外效力条款和制定冲突规范本身则属于国家行使立法管辖权的范畴。

（一）符合国家行使立法管辖权的合法性要求

立法管辖权是国家主权的一种体现，国家主权的核心是领土归属，一国有权对其领土管辖范围内的行为

或事项行使立法管辖权。 然而，自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为保障和增进其主权权益，对域外行为

或事项主张规制权，即行使域外立法管辖权。④ 关于国家行使域外立法管辖权是否符合国际法，一般认为，
除存在国际法上的明确禁止外，一国行使域外立法管辖权应推定为合法。 该原则由“‘荷花’号案”判决确

立。 １９２７ 年，国际常设法院在“‘荷花’号案”中认为，国际法并不阻止土耳其对位于公海上的法国商船上的

官员的行为适用土耳其法，并在判决中指出：“国家行使管辖权不存在限制，除非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此

等限制是作为国际法上的一项原则而存在。”⑤该案判决所确立的“国际法不禁止即为允许”原则被称为

“‘荷花’号原则”，对国际法的演进产生了深远影响。⑥ 据此，只要不违反国际法的禁止性规则，一国就有权

行使域外立法管辖权。 也正是因为如此，一国在行使立法管辖权时，往往会尽可能扩大其适用范围，不仅仅

是为了规范某些主体的行为，也是为了宣示国家主权和维护国家利益。⑦ 国际法上并不存在对海上货物运

输合同行使域外立法管辖权的明确禁止，因此，一国规定其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强制适用于进出口本国的海上

货物运输合同符合国际法。

（二）符合国家行使立法管辖权的合理性要求

近百年的国际实践表明，“‘荷花’号原则”确立的管辖权消极治理原则未对国家、特别是国力强大的国

家行使域外管辖权形成任何有实际意义的法律屏障，国际秩序和国际法体系因此面临愈加严峻的挑战。⑧

在此情形下，当代国际法理论和实践逐渐形成以下共识性原则：除不得违反国际法的禁止性规则外，国家行

使域外管辖权，应以所管辖的事项与国家的领土或合理利益之间存在真实联系为前提。⑨ 国家行使域外管

辖权与所管辖的行为或事项之间的联系越紧密、越真实，国家行使域外管辖权的合理性就越强，反之越弱。
如果国家行使域外管辖权与所管辖的行为或事项之间没有真实联系，那么国家行使域外管辖权便不具有合

理性。 尽管“真实联系”的标准较为抽象，但并不妨碍其适用于具体场景之中。 例如，《个人信息保护法》
第 ３ 条第 ２ 款关于该法域外效力的规定中的“真实联系”体现在，该法调整的境外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应是为

境内自然人提供产品或服务，或属于分析、评估境内自然人的行为。 对于进出中国港口的海上货物运输合

同而言，由于其装货港或者卸货港位于中国港口，而且托运人、收货人、承运人等合同当事人往往至少有一方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廖诗评：《中国法中的域外效力条款及其完善：基本理念与思路》，载《中国法律评论》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第 ５３ 页。
例如，《反垄断法》第 ２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经济活动中的垄断行为，适用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垄断行为，对境内市

场竞争产生排除、限制影响的，适用本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第 ２ 条第 ３ 款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以外，造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管
辖海域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适用本法相关规定。”

参见宋晓：《域外管辖的体系构造：立法管辖与司法管辖之界分》，载《法学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第 １７３ 页；廖诗评：《中国法中的域外
效力条款及其完善：基本理念与思路》，载《中国法律评论》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第 ５３ 页。

参见霍政欣：《域外管辖、“长臂管辖”与我国法域外适用：概念厘定与体系构建》，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３ 年
第 ２ 期，第 ７４ 页。

［美］巴里·Ｅ．卡特、［美］艾伦·Ｓ．韦纳：《国际法（下）》（第 ６ 版），冯洁菡译，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８７５ 页。
参见霍政欣：《国内法的域外效力：美国机制、学理解构与中国路径》，载《政法论坛》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第 １８４ 页。
参见戴小冬：《论涉外民商事诉讼的立法和司法管辖》，载《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 年第 ５ 期，第 ７６ 页。
参见霍政欣：《域外管辖、“长臂管辖”与我国法域外适用：概念厘定与体系构建》，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３ 年

第 ２ 期，第 ７５ 页。
参见［美］巴里·Ｅ．卡特、［美］艾伦·Ｓ．韦纳：《国际法（下）》（第 ６ 版），冯洁菡译，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８７５ 页。
参见廖诗评：《中国法中的域外效力条款及其完善：基本理念与思路》，载《中国法律评论》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第 ５８ 页。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３ 条第 ２ 款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自然人个人信息的活动，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也适用本法：（一）以向境内自然人提供产品或者服务为目的；（二）分析、评估境内自然人的行为；（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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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当事人，因此，进出中国港口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与中国领土及合理利益之间具有真实联系，中国对

进出本国港口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行使立法管辖权具有合理性。

五、《海商法》第四章强制适用的误解澄清

对于《海商法》第四章的强制适用，学界似乎存在一定的担忧，包括会影响国际私法立法的多边主义趋

势，以及不利于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律的统一等。 实际上，这些担忧是对《海商法》第四章强制适用的误解，
笔者拟在此部分对这些误解予以澄清。

（一）关于影响国际私法立法的多边主义趋势的误解澄清

行使立法管辖权的方法包括单边主义法律选择方法和多边主义法律选择方法。 一国通过对法律设定域

外效力条款以及制定冲突规范指引适用本国法的做法，着眼于国内实体法对于某个具体涉外案件的适用，均
属于立法管辖权中的单边主义法律选择方法。① 单边主义法律选择方法容易诱发狭隘的法院地法主义，②会

极大减损国际协调目标的实现，进而与国际私法协调不同国家法律体系之间冲突的基本功能不符，③故单边

主义法律选择方法在很大程度上被具有“多边化、不偏不倚和法院地中立”④特点的多边主义法律选择方法

所取代。⑤ 在此背景下，一国采用单边主义法律选择方法规定其海上货物运输法律的强制适用效力，似乎会

对国际私法立法的多边主义趋势产生不利影响。
实际上，多边主义法律选择方法仅在解决虚假冲突的情况下显现出其强大的优势，而在面对真实冲突的

情况下，多边主义法律选择方法因尊重了各国的主权而无法在平等利益国家之间作出取舍。⑥ 因此，尽管多

边主义法律选择方法已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单边主义法律选择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单边主义法律选择方

法与多边主义法律选择方法是相互对立的关系。 相反，单边主义法律选择方法是多边主义法律选择方法的

重要补充。 而且，由于各国逐渐认识到，对于很多领域国际私法问题的解决，不仅涉及私人利益的冲突与平

衡，而且暗含了相关国家特定利益和政策保护的需要，所以单边主义法律选择方法一定程度上在当今国际私

法立法中开始复兴。 一国在国际私法争议的解决中主张自身的国家利益，承认国家利益的存在以及不同国

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是为了更好地让国际私法服务于国际民商事交往。⑦ 使海上货物运输合同适用本国法

律以加强本国法律的适用，是海上货物运输法律中国家利益冲突的表现。⑧ 因此，采用单边主义法律选择方

法规定海上货物运输法律的强制适用效力，实际上是在相互冲突的利益之间实现合理平衡，是为了更好地服

务国际贸易以及海上货物运输的发展，而且并不会对国际私法立法的多边主义趋势产生不利影响。

（二）关于不利于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律的统一的误解澄清

海上货物运输法律的统一能够促进海上货物运输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并能够实现公平、有序、经济、合理

的价值目标。⑨ 《海牙规则》《海牙－维斯比规则》《汉堡规则》并存的局面，被认为是对海上货物运输法律统

一运动的阻碍。 如果《鹿特丹规则》在未来得以生效，却又不能取代前三部公约，那么海上货物运输法律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杨利雅：《冲突法语境中的单边主义》，载《当代法学》２０１０ 年第 ３ 期，第 １３７⁃１４０ 页。
“单边主义法律选择方法建立的基础是对平行的或者说并存的立法管辖权的承认。 即对于某一涉外民商事关系而言，有两个或两个

以上的国家对其都有立法管辖权。 这样进行诉讼时，只要法院地对于案件具有立法管辖权，那么就适用法院地法律。”杨利雅：《冲突法中的单
边主义研究》，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３５７⁃３５８ 页。 如果修订后的《海商法》确实增加了该法第四章强制适用的规定，那么，在一起从中国运
至美国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案件中，由于《海商法》第四章和美国 １９３６ 年《海上货物运输法》均强制适用，此时，如果当事人在中国法院起
诉，由于中国对该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具有立法管辖权，所以中国法律就得以适用；同样地，如果当事人在美国法院起诉，由于美国对该海上货物
运输合同也具有立法管辖权，所以美国法律就得以适用。 可见，在单边主义法律选择方法下，当事人率先在哪国法院提起诉讼对于涉外法律关
系适用哪国法律起着决定性作用。

参见黄志慧：《民法典编纂中的国际私法立法问题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第 １８６ 页。
参见邢钢：《国际私法体系中的多边主义方法：根源、机理及趋向》，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第 ５７ 页。
参见宋晓：《域外管辖的体系构造：立法管辖与司法管辖之界分》，载《法学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第 １８０ 页。
参见邢钢：《国际私法体系中的多边主义方法：根源、机理及趋向》，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第 ５７ 页。
参见黄志慧：《民法典编纂中的国际私法立法问题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第 １８６⁃１８７ 页。
参见郭瑜：《海商法的精神———中国的实践和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７ 页。
参见司玉琢、曹兴国：《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制度的形式统一与实质统一———兼论〈鹿特丹规则〉第 ２ 条》，载《社会科学辑刊》２０１６ 年

第 １ 期，第 ６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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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将更加艰难。 在此背景下，规定《海商法》第四章的强制适用效力，似乎更加不利于国际海上货物运输

法律的统一。
实际上，关于国际公约未能起到统一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律的作用的观点，只是注意到了某个公约本身

的统一效果，而没有看到不断发展的国际公约在促进各国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变革等方面，对推动法律统一化

所带来的积极影响。① 而且，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律的统一不可能仅通过国际公约的方式实现，只有加入国

际公约与变革国内法同步进行，才能真正实现海上货物运输法律的统一。② 《海商法》第四章以《海牙－维斯

比规则》为基础，并合理借鉴了《汉堡规则》的有关规定，《海商法》修改还将进一步借鉴《鹿特丹规则》的先

进做法。 可以说，《海商法》第四章具有鲜明的先进性和时代性。 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受理海事案件

数量最多的国家，全国一审海事案件年收案量连续多年超过 ２ 万件，案件当事人遍布世界 １００ 多个国家和地

区。③ 基于此，规定《海商法》第四章的强制适用效力，有助于进一步加强《海商法》第四章的域外适用，有利

于将中国海事法院在审理大量海事案件中所积累的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在国际社会上广泛传播，对于促进

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律的统一具有积极意义。

六、《海商法》第四章强制适用的实现方案

“《海商法》应当以服务党和国家大局为基本原则，以促进经贸航运发展为主要目标，以回应司法实践需

求为根本导向，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持续的先进性。”④如前所述，规定《海商法》第四章强制适用具有现

实需求、理论依据以及国外立法例上的参考，而且，关于《海商法》第四章强制适用的误解也得以澄清。 在此

背景下，如何实现《海商法》第四章的强制适用成为更重要的议题。

（一）《海商法》第四章强制适用的可选方案

《海商法》第 ２７６ 条⑤和《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５ 条⑥关于公共秩序保留的规定似乎为《海商法》
第四章的强制适用提供了方案。 然而，中国关于公共秩序保留的立法方式为法官在适用法律时留下了较大

的自由裁量空间。⑦ 同时，由于中国不是判例法国家，故尽管司法实践中存在依据公共秩序保留相关规定适

用《海商法》第四章审理进出中国港口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案例，但中国法院尚未对此形成统一的司法裁

判观点。 而且，公共秩序保留涉及对适用外国法的负面价值的判断，即适用某项外国法的结果是“可恶”的，
这种负面的价值判断可能会引起其他国家的不快甚至厌恶，亦可能对当事人行使权利的正当性以及对当事

人正当预期的保护产生争议。⑧ 因此，欲实现《海商法》第四章的强制适用，还是需要在此次修改《海商法》
时进行明确的规定。

《海商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和《海商法（修改送审稿）》分别采取了单边冲突规范方案和“直接适用的

法”方案对《海商法》第四章的强制适用作出规定。 具体来说，《海商法（修订征求意见稿）》第十六章“涉外

关系的法律适用”第 １６．２ 条第 ２ 款规定：“尽管有前款规定，约定的或者实际的装货港或者卸货港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港口的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应当适用本法第四章的规定。”在该条单边冲突规范中，“范围”是
“约定的或者实际的装货港或者卸货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的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系属”是“本法

第四章的规定”。 根据该条款，《海商法》第四章是约定的或者实际的装货港或者卸货港为中国港口的国际

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经冲突规范指引所适用的准据法。 《海商法（修改送审稿）》第四章“海上货物运输合同”
第 ５１ 条第 １ 款规定：“除第八节另有规定外，本章规定应当适用于装货港或卸货港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的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该条款属于“自我限定规范”，其与该章其他实体强制性规定共同构成“直接适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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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袁发强：《海上货物运输实体法律统一化的冷静思考》，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０ 年第 ６ 期，第 １２２ 页。
参见袁发强：《海上货物运输实体法律统一化的冷静思考》，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０ 年第 ６ 期，第 １２３ 页。
参见胡方：《海商法与中国式现代化》，载《民主与法制》２０２３ 年第 ３３ 期，第 ２３ 页。
胡方：《海商法与中国式现代化》，载《民主与法制》２０２３ 年第 ３３ 期，第 ２３ 页。
《海商法》第 ２７６ 条规定：“依照本章规定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惯例，不得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共利益。”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５ 条规定：“外国法律的适用将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公共利益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参见张建：《国际私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版，第 ８３ 页。
参见肖芳：《涉外合同法律适用中法院地公共利益保护方法的厘清及取舍》，载《法学》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第 １６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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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法”。① 由于“直接适用的法”的法律效力要高于冲突规范，具有直接的强制适用性，②故对于装货港或

卸货港位于中国境内的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海商法》第四章的强制性规定可以不经冲突规范指引而直

接适用。
（二）《海商法》第四章强制适用的方案评析

在《海商法（修订征求意见稿）》所采取的单边冲突规范方案和《海商法（修改送审稿）》所采取的“直接
适用的法”方案都可以实现《海商法》第四章强制适用的情况下，需要进一步探讨采取何种方案更为适宜。

在运用单边冲突规范方案和“直接适用的法”方案使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适用法院地法的情况下，“直
接适用的法”方案相比于单边冲突规范方案而言，具有兼顾法院地公共利益保护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优势。
具体来说，单边冲突规范将整个法律关系中的所有问题都置于法院地的实体法管辖之下，完全排除了当事人

意思自治的空间；“直接适用的法”仅要求在法院地国制定有“国际意义上的强制性规则”的问题上直接适用

法院地法，而对于法律关系中的其他问题仍可适用冲突规范指定的外国法。③ 举例来说，假设在一起进出中

国港口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案件中，当事人约定合同的成立事项适用某外国法律，如果此次《海商法》修
改通过单边冲突规范的方式规定进出中国港口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那么根据

修改后的《海商法》，当事人关于合同成立所选择适用的法律便不能得到适用，因为单边冲突规范完全排除

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空间，将该进出中国港口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法律关系中的所有问题都置于中国法律

的管辖之下；而如果此次《海商法》修改通过“直接适用的法”的方式规定进出中国港口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那么，由于“直接适用的法”仅要求在法院地国制定有“国际意义上的强制性规

则”的问题上适用法院地法，而中国法律并未对合同成立问题作出强制性规定，所以当事人关于合同成立所

选择适用的外国法律可以在中国法院得到适用。 只是在单边冲突规范和“直接适用的法”均指明“适用《海
商法》第四章”而不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时，由于《海商法》第四章是强制性规定，所以“直接适用

的法”方案的优势未能明显体现。
“直接适用的法”既是法域选择规范又是结果选择规范，即既确定争议应当适用的法律体系，又直接产

生法律后果；而单边冲突规范仅是法域选择规范，即仅确定争议应当适用的法律体系，而法律后果则交由准

据法决定。④ 通过单边冲突规范指明进出中国港口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适用《海商法》第四章”的做法，实
际上超出了单边冲突规范作为法域选择规范的功能范畴。 因此，如果希望通过单边冲突规范的方式规定

《海商法》第四章的强制适用，则只能将进出中国港口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所适用的法律指向“中华人民共

和国法律”。 此时，前述关于单边冲突规范将整个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法律关系中的所有问题都置于中国实

体法律管辖之下的弊端就得以凸显，未能兼顾法院地公共利益保护与当事人意思自治。
另外，英国等国家的“优先适用的强制性规则”因明示或默示规定自身的适用范围从而可以直接适用，

而被大陆法系国家称为“直接适用的法”。⑤ 也就是说，英国等国家将其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实际上作为“直接

适用的法”适用于（进）出口本国的提单。⑥ 美国的立法与实践虽然没有像英国那样明确接受“强制性规则”
的概念体系，但其存在类似于“强制性规则”的表达方式，⑦如美国部分学者认为，这种规则在结构上自我限

定了适用范围，在适用上不需要冲突规范的援引，属于“自我限定规范”。⑧ 美国 １９３６ 年《海上货物运输法》
第 １２ 条第 １ 款采取的就是这样的规则结构，该条款使得该法的强制性规定实际上成为“直接适用的法”。
同时，美国学界倾向于根据《第二次冲突法重述》的有关规定将法律规则分为任意性规则和强制性规则，而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直接适用的法”由“自我限定规范”和实体强制性规定两类法律规范组成。 参见冰青、陈立虎：《“直接适用的法”之解析》，载《法商
研究（中南政法学院学报）》２００２ 年第 １ 期，第 １０３ 页。

参见林一飞主编：《国际私法与诉讼仲裁实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２９９ 页。
参见肖芳：《涉外合同法律适用中法院地公共利益保护方法的厘清及取舍》，载《法学》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第 １６０ 页。
参见王骞宇：《直接适用的法之实践检视与理论反思》，载《江西社会科学》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第 １７２ 页。
参见徐崇利：《法律规避制度可否缺位于中国冲突法？ ———从与强制性规则适用制度之关系的角度分析》，载《清华法学》 ２０１１ 年

第 ６ 期，第 １２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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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立武：《国际私法的强制性规则适用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１１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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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１２９（１９８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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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性规则的适用往往是在“公共政策”的语境下展开的。① 这也与美国将其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制度作为公

共政策予以强制适用的司法实践相契合。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直接适用的法”相较于单边冲突规范所具有的兼顾法院地公共利益保护和当事人

意思自治的优势来看，还是从“直接适用的法”兼具法域选择规范和结果选择规范的性质来看，抑或是从比

较法的经验借鉴角度来看，对于《海商法》第四章强制适用的问题，采取“直接适用的法”方案予以规定更为

适宜。
若修改后的《海商法》通过“直接适用的法”方案规定该法第四章强制适用，对于在中国法院提起的进出

中国港口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有关纠纷，中国法院无疑将依据《海商法》第四章予以审理；对于在外国法院

提起的有关纠纷，外国法院是否也会承认该“直接适用的法”而依据《海商法》第四章予以审理，则取决于法

院地国的国际私法制度。 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的国际私法将“直接适用的法”的范围限于本

国“直接适用的法”，而不包括外国“直接适用的法”。② 也就是说，即使修改后的《海商法》通过“直接适用的

法”方案规定该法第四章具有强制适用效力，但当法院地国不承认外国“直接适用的法”时，对于进出中国港

口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有关纠纷，该外国法院远不会将《海商法》第四章作为“直接适用的法”予以适用。 同

时，也有少数国家的国际私法将“直接适用的法”的范围扩大至外国“直接适用的法”，例如，《瑞士联邦国际

私法》第 １９ 条、③《土耳其共和国关于国际私法与国际民事诉讼程序法的第 ５７１８ 号法令》第 ３１ 条④等明确规

定外国“直接适用的法”具有可适用性，只是在适用外国“直接适用的法”时应当受到严格的限制，包括应当

存在最密切联系、符合法院地国的法律精神等。⑤ 而且，１９６６ 年“阿娜蒂案”中荷兰法院对外国“直接适用的

法”所进行的阐释和肯定，１９７２ 年法国最高法院在“荷兰皇家公司案”中直接适用 １９４４ 年《荷兰公司法令》、
１９７８ 年《海牙代理法律适用公约》第 １６ 条、１９８０ 年《罗马公约》第 ７ 条第 １ 项的实践等，也是法院地国承认

外国“直接适用的法”的例证。⑥ 另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各国在反垄断、环境治理、弱者利益保护等

方面法律价值的趋同，外国“直接适用的法”在法院地国适用的可能性大大增加。⑦ 因此，通过“直接适用的

法”方案规定《海商法》第四章的强制适用，还可能会产生《海商法》第四章被外国法院适用的效果。

七、结语

当前，中国正在加快推进中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海商法》作为民商事领域具有较强国际性

和涉外性的法律，理应在其中发挥引领性和示范性的关键作用。 《海商法》第四章“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强

制适用既有强烈的现实需求，也有充分的理论依据。 以此次《海商法》修改为契机，参照英美等国家的做法，
明确规定《海商法》“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章具有强制适用效力，能够进一步扩大《海商法》的适用范围，推进

中国法的域外适用，对于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具有重要意义。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王立武：《国际私法的强制性规则适用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１１０⁃１１１ 页。
参见谭民、付文佚、舒旻：《“直接适用的法”之理论分析》，载《云南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０６ 年第 ４ 期，第 ４８ 页。
《瑞士联邦国际私法》第 １９ 条规定：“当合法利益需要予以保护，并且显然诉讼与某外国法律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有必要适用该项法

律时，根据法律的立法宗旨和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可不适用本法指定的法律而适用该法律。”参见余先予主编：《国际私法学》，中国财政经济出
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５３２ 页。 此外，《突尼斯国际私法典》第 ３８ 条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章也都规定了外国“直接适用的法”的可适用
性。 参见张敏、万福良：《论国际私法中“直接适用的法”———兼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４ 条》，载《南阳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１１ 年第 ７
期，第 １８ 页。

《土耳其共和国关于国际私法与国际民事诉讼程序法的第 ５７１８ 号法令》第 ３１ 条规定：“在适用支配合同关系的法律时，如果第三国法
律与合同具有密切联系，则应考虑该第三国法律中的直接适用的规范。 在考虑这些规范以及判断应否适用这些规范时，应考察这些规范的目
的、定性、内容及后果。”参见李双元、杨华：《论国际私法上直接适用法的重新界定》，载《河北法学》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第 ４０ 页。

参见张敏、万福良：《论国际私法中“直接适用的法”———兼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４ 条》，载《南阳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１１ 年
第 ７ 期，第 １７⁃１８ 页。

参见刘仁山：《“直接适用的法”在我国的适用———兼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解释（一）〉第 １０ 条》，载《法商研究》 ２０１３ 年
第 ３ 期，第 ８０ 页。

参见周安康：《中国直接适用法在欧盟的适用———以〈罗马条例Ⅰ〉为研究范本》，载《浙江万里学院学报》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第 ３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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